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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871.htm １６１、当事人申

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扩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

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

按撤诉处理。１６２、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

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１６３、一审宣判后，

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

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

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

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１６４、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

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

、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

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１６５、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

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

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１６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中的笔误是指法律文字误写、误算，

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１６７、裁定中止诉讼的

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

通知或准许当事人双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

即失去效力。十、简易程序１６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二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

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

，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

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１６９、起诉时被告下落不

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１７０、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

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

次日起计算。１７１、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

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

理。１７２、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

内容，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告知被告，用口头或者其他简便方

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不得自审自记。判决结案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开宣判。１７３、人民法庭制作的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必须加盖基层人民法院印章，不得用人

民法庭的印章代替基层人民法院的印章。１７４、发回重审

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１７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中应当具备以下材料

：（１）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笔录；（２）答辩状或者口头答

辩笔录；（３）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４

）必要的证据；（５）询问当事人笔录；（６）审理（包括

调解）笔录；（７）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者调解协

议；（８）送达和宣判笔录；（９）执行情况；（１０）诉



讼费收据。十一、第二审程序１７６、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

都提出上诉的，均为上诉人。１７７、必要共同诉讼人中的

一人或者部分人提出上诉的，按下列情况处理： （１）该上

诉是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其他

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未上诉的同一

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 （２）该上诉仅对共同诉讼

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对方当事人利益的，未

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

位列明； （３）该上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

间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的，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当事人均为被

上诉人。１７８、一审宣判时或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时，当

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

间内提出上诉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

未提出上诉。１７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提起上诉。１８０、第

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

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

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１８１、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有下列违反法定程序的

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

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１）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

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２）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 （

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

决的； （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１８２、对当事人

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



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１８３、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

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

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１８４、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

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

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１８５、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

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

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１８６、人民

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

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

诉。１８７、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

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

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

定有错误的，应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

进行审理。１８８、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可以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迳行判决、裁定： （

１）一审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的案

件； （２）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案件； （

３）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 （４

）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需要发回

重审的案件。１８９、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不必将案件发还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１９０、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

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

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１９１、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

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

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１９２、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判

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

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十二、特别程序１９３、在诉讼中，

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

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

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

案审理，原诉讼中止。１９４、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清理下落不明人的财产

，指定诉讼期间的财产管理人。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判决

宣告失踪的，应同时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１９５、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经

人民法院指定后，代管人申请变更代管的，比照民事诉讼法

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申请有理的，裁定撤销申请

人的代管人身份，同时另行指定财产代管人；申请无理的，

裁定驳回申请。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代管的，

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以原指定的代管人为被告起诉，并按普通

程序进行审理。１９６、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后，利

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从失踪的次日起

满四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宣告失踪的判决即是该公民



失踪的证明，审理中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

规定进行公告。１９７、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公告期间有人

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应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

人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１９８、被指定的监护人

不服指定，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的，裁定驳回起诉；指定不

当的，判决撤销指定，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送达

起诉人、原指定单位及判决指定的监护人。十三、审判监督

程序１９９、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

，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２００、最高人民法

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

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在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的裁定中同时写明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紧急的，

可以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但应

在口头通知后十日内发出裁定书。２０１、按审判监督程序

决定再审或提审的案件，由再审或提审的人民法院在作出新

的判决、裁定中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者维持原判决、裁定

；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书送达后，原判决、裁定即视为撤

销。２０２、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上级人

民法院需要指令再审的，应当指令第二审人民法院再审。２

０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

人，可以代理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２０４、当事人对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

十二条的规定，应在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２０５、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上

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条件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提审。２０６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

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第

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用通知书驳回申请。２０７、按照督

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

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

申请再审。２０８、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

可以申请再审。２０９、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

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依

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

件的，应立案审理；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

，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２１０、人民法院提审或按照第

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

定程序的，可分别情况处理： （１）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

２）具有本意见第１８１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可

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

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２１１、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

件，人民法院发现原一、二审判决遗漏了应当参加的当事人

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裁

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２１２、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的二年为不变期间，自判决、裁



定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计算。２１３、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

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

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审限。审限自决定再审的次日起

计算。２１４、本意见第１９２条的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

序。十四、督促程序２１５、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在收到申请后五

日内通知债权人： （１）请求给付金钱或汇票、本票、支票

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的； 

（２）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

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的； （３）债权人没有对待

给付义务的； （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不符合上述

条件的，通知不予受理。２１６、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由

审判员一人进行审查。经审查申请不成立的，应当在十五日

内裁定驳回申请，该裁定不得上诉。２１７、在人民法院发

出支付令前，申请人撤回申请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２１８、债务人不在我国境内的，或者虽在我国境内但下落

不明的，不适用督促程序。２１９、支付令应记明以下事项

： （１）债权人、债务人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２）债

务人应当给付的金钱、有价证券的种类、数量； （３）清偿

债务或者提出异议的期限； （４）债务人在法定期间不提出

异议的法律后果。 支付令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

法院印章。２２０、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债务人拒绝

接收的，人民法院可以留置送达。２２１、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

，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

促程序。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



力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债务人的口头异议无效。２２

２、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驳回支付令申请的裁定书和

第一百九十二条终结督促程序的裁定书，由审判员、书记员

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２２３、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

，不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而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

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２２４、督促程序终结后，债权人起

诉的，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２２５、债权人向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支付令的期限，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的规定。十五、公示催告程序２２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

前的最后持有人。２２７、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

，应当立即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

件的，通知予以受理，并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认为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七日内裁定驳回申请。２２８、人民法院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发出的受理申请的公告

，应写明以下内容： （１）公示催告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２）票据的种类、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

； （３）申报权利的期间； （４）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

权利、利害关系人不申报的法律后果。２２９、公告应张贴

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并在有关报纸或其他宣传媒介上刊登

；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该交易所。

２３０、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利害关系人在申报

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同样应裁定终结公示

催告程序。２３１、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通知

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



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

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

的申报。２３２、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没有人申报的，或者申

报被驳回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应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

起一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

结公示催告程序。２３３、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

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２３４、适用公示催告程序

审理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

，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２３５、公示催告申请人撤回申请

，应在公示催告前提出；公示催告期间申请撤回的，人民法

院可以迳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２３６、人民法院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应符

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拒不支

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规

定采取强制措施外，在判决后，支付人仍应承担支付义务。

２３７、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终结

公示催告程序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确定管辖。２

３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裁定

书，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２３９、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十

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２４０、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企

业、联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设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适用企业法人破

产还债程序。 联营企业中的联营各方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



，该联营企业的破产不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２４１

、债权人就其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

权人或者其他担保物权人在破产还债案件受理后至破产宣告

前请求优先受偿的，应经人民法院准许。 抵押物或者其他担

保物的价款不足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其差额部分列为破

产债权。２４２、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２４３、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发

出的破产公告，应当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中应当写明下列内

容： （１）立案时间； （２）破产案件的债务人； （３）申

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逾期未报的法律后果； （４）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２４４、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申请后，对债务人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财产保全程序必须

中止。２４５、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债

务人的开户银行停止办理债务人的结算业务。开户银行支付

维持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费用，应经人民法院许可

。２４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

组织成立破产清算组织的，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由破产

清算组织提出，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报请人民法院裁定

后执行。２４７、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

配方案，应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数通过，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

上；讨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２４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和解协

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 （１）清偿债务的财产来源； （２

）清偿债务的办法； （３）清偿债务的期限。２４９、清算

组织在对破产财产进行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过程



中，应向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和债权人

会议的监督。２５０、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由破产清算组织

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

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２５１、破产程序终结后，由破产清

算组织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２５２、破产

还债案件，一律用裁定；当事人除对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可

以上诉外，对其他裁定不准上诉。２５３、人民法院审理破

产还债案件，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的规定外，并可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十

七、执行程序２５４、强制执行的标的应当是财物或者行为

。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

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

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２５５、发

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由制作支付令的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２５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人民法院

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 其

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

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分别向上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

先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执行。２５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

八条规定的中止执行，应当限于案外人依该条规定提出异议

部分的财产范围。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应中止执行。

异议理由不成立的，通知驳回。２５８、执行员在执行本院

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

意见，报请院长审查处理。在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

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出书面意见，经院长

批准，函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２５９、被执行人、被



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当地人

民法院代为执行，也可以直接到当地执行。直接到当地执行

的，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当地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要求协助执行。２６０、委托执行，

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和生效的法律文书（副本）。

委托函应当提出明确的执行要求。２６１、受委托人民法院

在接到委托函后，无权对委托执行的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实

体审查；执行中发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受委托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民法院反映。２６２、受委托人

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和委托人民法院的

要求执行。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期限和方式需要变更

的，应当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并将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委

托人民法院。２６３、受委托人民法院遇有需要中止或者终

结执行的情形，应当及时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在此期间，可以暂缓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不

得自行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２６４、委托执行中，案外

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委托人

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通知驳回或者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

，在此期间，暂缓执行。２６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在接

到委托人民法院指令执行的请求后，应当在五日内书面指令

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

。 受委托人民法院在接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的书面指令后，应

当立即执行，将执行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法院，并告辞委托

人民法院。２６６、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

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



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

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

复执行。２６７、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

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

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２６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

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

一年。被执行人或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

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

行。２６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执行担保，

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由第三

人出面作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提交保证书；由第三人

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

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２７０、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

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

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２７１、依

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被撤销的，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

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

行人。２７２、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

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２７３、在执行中，作为被执

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变更的，人民法院可裁定变更



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被执行人。２７４、作为被执行人

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

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

。２７５、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完

毕后，该法律文书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经当事人申请，

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２７６、执行中，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根据债权

人或者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宣告被执行人破产。

２７７、仲裁机构裁决的事项部分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部

分超过仲裁协议范围的，对超过部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

予执行。２７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

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

可以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２７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执行通知，人

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执行书后的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中除

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并应通知其承

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

履行金。２８０、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银行及其营业所、储

蓄所、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结、

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外地法院可以直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

、被执行财产所在地银行及其营业所、储蓄所、信用合作社

以及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应当

履行义务部分的存款，无需由当地人民法院出具手续。２８

１、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交有

关单位变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变卖。由人民法院直接



变卖的，变卖前应就价格问题征求物价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作价应当公平合理。 对变卖的财产，人民法院或其工作人员

不得买受。２８２、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

封、冻结的，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

结或者擅自解冻，违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理。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所有申请执行人清偿要求的

，执行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２

８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如果该项行为义务只能由被执行

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

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２８４、执行的标的物为特定物

的，应执行原物。原物确已不存在的，可折价赔偿。２８５

、执行中，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除可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对其处理外，并应责令被执行人交出

隐匿的财产或折价赔偿。被执行人拒不交出或赔偿的，人民

法院可按被执行财产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

也可以采取搜查措施，追回被隐匿的财产。２８６、人民法

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

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１）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 （２）被执行人不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３）认为有隐匿财产的行为。 搜查

人员必须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搜查令和身份证件。２８７、人

民法院搜查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搜查现场；搜查对象是公民

的，应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以及基层组织派员到

场；搜查对象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通知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也应通知主管部门

有关人员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搜查。 搜查妇女身体，

应由女执行人员进行。２８８、搜查中发现应当依法扣押的

财产，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二十

六条的规定办理。２８９、搜查应制作搜查笔录，由搜查人

员、被搜查人及其他在场人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

的，应在搜查笔录中写明。２９０、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法

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在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

通知后，拒不转交的，强制执行，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２９１、有关单位和个人持有法律文

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因其过失被毁损或灭失的，人

民法院可责令持有人赔偿；拒不赔偿的，人民法院可按被执

行的财物或者票证的价值强制执行。２９２、人民法院在执

行中需要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山林所有权证、专利证书、

商标证书、车辆执照等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可以依

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办理。２９３、被执行人迟

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

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２９４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

息上增加一倍。２９５、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

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

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

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

，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２９

６、债权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请求人民



法院继续执行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所定期限

的限制。２９７、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

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经起

诉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２９８、申请参与分配，申请人

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

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

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清偿前提出。２９

９、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有其他已经取得执行

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中，被执行人的财产参照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不足清偿同一顺

序的，按照比例分配。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

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

人民法院执行。３００、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

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

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

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３０１、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

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

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３０２、被执行人的

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

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

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３０３、在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后，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

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排除

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因



妨害行为给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

另行起诉。十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３０４、当

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

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

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

事案件。３０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四十

六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

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

仲裁裁决的解除外。３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

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

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

；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３

０７、对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被告，经用公告方式送达诉

状或传唤，公告期满不应诉，人民法院缺席判决后，仍应将

裁判文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

公告送达。自公告送达裁判文书满六个月的次日起，经过三

十日的上诉期当事人没有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３０８、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

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

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

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特权和

豁免权。３０９、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

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我国领域内的情

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我国聘请中国律



师或中国公民代理民事诉讼。３１０、涉外民事诉讼中，经

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应当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

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３１１、

当事人双方分别居住在我国领域内和领域外，对第一审人民

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居住在我国领域内的为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期限；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为三

十日。双方的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３１２、本意见第１４５条

至第１４８条、第２７７条、第２７８条的规定适用于涉外

民事诉讼程序。３１３、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章的有关规定办理。３１４、申

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须提出书

面申请书，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请人为外国一方当事人，

其申请书须用中文本提出。３１５、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涉外

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时，如被执行人申辩有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其提供了财产担保后

，可以中止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执行人的申辩进行审查

，并根据审查结果裁定不予执行或驳回申辩。３１６、涉外

经济合同的解除或者终止，不影响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因订有仲裁条款的涉外经济合同被解除或者终止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３１７、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将当事人的财产保

全申请提交人民法院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决定

是否进行保全。裁定采取保全的，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３１８、当事人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

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

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

没有互惠关系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予以执行。３１９、与我国没有司法

协助协议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

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

由。３２０、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外使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裁定书，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其法律效力的，以及外国法

院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判决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的，我

国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本法院的名义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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